关于申报2016年省级培训的通知
根据《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16年度职业院校教师省级培训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根据通知提出的条件要求，由任课教师自主报名。培训项目报名超过任务数的，由学校根据教学工作量、教学实绩、教龄等因素确定。

一、报名条件
（一）参加中等职业教育省级培训的教师，原则上应是中等职业学校在职专业课和实习指导课教师，具有中级以上教师职务，年龄不超过45周岁，所教专业与培训专业相符，符合该培训项目对培训对象的具体要求（详见培训管理系统中各项目培训方案和培训通知）。
专业技能分级培训与考核，符合《山东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技能分级培训与考核标准》中规定培训对象条件要求的中职学校专业教师。
班主任培训，中职学校现任班主任。
企业顶岗培训，计算机应用、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骨干教师。
教学能力提升培训，具有相当理论基础、技能基础和发展潜质的专业骨干教师。

二、培训项目

	项目代码
	培训专业（项目）名称
	级别
	培训机构
	任务数
	备注

	A4
	焊接技术应用
	中级
	山东省轻工工程学校
	1
	　

	A9
	机电技术应用
	中级
	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
	1
	　

	A15
	计算机应用
	中级
	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
	1
	　

	A19
	汽车运用与维修（车身修复方向）
	中级
	德州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
	1
	　

	A24
	数控技术应用（数控车方向）
	中级
	东风汽车公司职业教育培训中心 
	1
	　

	B1
	班主任培训
	　
	同济大学
	1
	　

	B4
	班主任培训
	　
	联想集团
	1
	　

	D1
	计算机应用专业教师企业顶岗培训
	 
	联想集团
	1
	　

	E4
	青年教师创新教学法培训
	
	联想集团
	1
	　

	　
	合计
	　
	　
	9
	　


三、报名方法
   由本人提出申请交教务处。
四、截止时间

6月6日（周一）下午5：00前。
